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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

表的意见 

 
一、对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意见 

我们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基本情况、执业资质、业务规模、人

员信息、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

审查，并对 2020年的审计工作进行了评估，认为大华所能够严格按照会计师事务所的

执业道德和执业规范，对公司财务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有利于公司规范运作，

有利于公司内控制度的健全；在 2020年度审计过程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

正的职业准则，能够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7 年修订）的要求做好公

司 2020年度各项审计工作。建议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请续聘大华所为 2021 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二、对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确认的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有关规定，公司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进行预计，同时对公司向部分控

股子公司借款构成向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司提供大于其股权比例或投资比例的财务

资助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 

我们认为：有关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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